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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以书面传

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金澳国际大

厦 12 层会议室召开，采用通讯及现场表决相结合的会议方式进行。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鹏程先生主持，监事杨辉先生、王品先生亲自

出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并通过《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27,059,634.74 元，营业利润 122,929,315.28

元，净利润 97,423,322.09 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5,281,404.90

元。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281,404.90 元，2023 年末合并未分配

利润为 333,221,053.37 元。2023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7,916,289.68 元，2023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30,941,034.53 元。按照母公司与合并数据孰低原则，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30,941,034.53 元。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在保证正常

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提出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0.08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

年度分配。 

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1,346,857,772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928,800 股后的股本 1,344,928,972 股为基数进行测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10,759,431.78 元（含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

公司股本及回购证券专用账户股份如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08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派送红股）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本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订的《公司 <未来三年

（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有效执行，公司

制定的内控制度完善、合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有效保

证了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及监督。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并通过《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并通过《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审阅《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对其无异议并发表如下书面

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http://www.cninfo.com.cn/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刊登在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

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 202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刊登在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 年-2025 年）>的

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证投

资者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引导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23]61 号)和《华油惠

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 年-2025 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华油

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 年-2025 年）》。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2024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发生销售及采购产品/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http://www.cninfo.com.cn/


2024 年预计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940 万元。 

议案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关联监事孙鹏程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

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议案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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